
世界之窗

部分国家政府间转移

支付做法简介
达 吉

建立科学、透明、公平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，对

于完善一个国家的财税体制至关重要，为此，7 月 25 日

至 29 日，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青岛联合召开

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研讨会。中外专家聚集一堂，就

政府间转移支付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交流。现将会上

交流的部分国家在转移支付方面的做法简介如下：

一、加拿大

加拿大有一个庞大的联邦对省的转移支付制度，

转移支付规模也较大。1994—1995 财政年度，联邦对省

转移支付总额为 419 亿加元，其中由联邦政府直接拨

款 291 亿加元，税收返还 128 亿加元。而同期联邦政府

预算支出总额为 1 636 亿加元。如果将税收返还收入作

列收列支调整，那么该年联邦政府转移给省政府的资

金占其总支出的比重高达 24%左右。从形式上讲，加拿

大转移支付呈多样化，具体分为 4 大类。

1.财政均等化补助。这是由宪法规定的联邦政府

必须对省政府进行补助的一种重要形式，目的在于实

现财政收入均等化，确保省级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在合

理的可比性税收水平上保证合理的可比性公共服务水

平。加拿大实行收入均等化的具体方法是：首先确定均

等化标准的人均财政能力；其次测算各省的财政能力，

并将此换算成该省的人均财政能力；最后，以均等化标

准的人均财政能力与各省的人均财政能力相比较，低

于标准的有权得到联邦政府的均等化补助，其数量大

小等于同标准相比的差额与人口数的积。1982 年以来，

由于加拿大来自自然资源的财政收入极不稳定，联邦

政府对财政均等化补助总额实行了上限控制，规定财

政均等化补助的总额，不能超过国民 生 产总值的

1.2% ，如超过，则必须相应减少各省的均等化补助数

量，直到不超过上限标准为止。

2.固定项目补助。这是联邦政府对由省级政府负

责的两项主要公共服务（健康和高等教育）进行专项补

助的一种形式。起初，这种固定项目补助采用费用分担

形式，由联邦和省分别承担 50%。1977 年，加拿大对这

项制度进行了调整，一方面引进了收入分享机制，用

“税收返还”的形式为各省健康支出提供资金；另一方

面，将以前费用分担式的固定项目补助，改变为一种切

块补助形式。1983 年以来，联邦政府对切块补助规模进

行了控制，1990 年以来实行“人均冻结”，将该类补助总

额的增长率控制在人口增长率以内。

3.联邦援助计划。这是联邦政府对省政府在社会

福利领域提供资助的一种形式。对于一些协议项目联

邦政府负担 50%的费用，从 1990 年起联邦政府又实行

代理佣金的办法，并对那些没有接受收入均等化补助

的省这类补助年增长率限制在 5%以内。

4.其它联邦转移支付。这些补助大体占联邦政府

转移支付总额的 10%左右。从 1994—1995 财政年度

看，主要用于：①地区性资助，主要是考虑横向财政不

平衡；②基础设施建设；③其他特殊目的转移支付包括

农业、经济发展、住房、能源等；④用于稳定省财政收入

的补助。

二、意大利

意大利政府由中央政府、区政府（包括一般规定区

和特别规定区）和地方政府组成。

中央政府对区政府的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拨款和

专项拨款。一般性拨款占一般规定区政府总收入的

3% 。这类拨款又分为共同基金和区项目开发基金两

类。专项拨款中最大项目是健康基金和运输基金，这两

项基金的分配数额取决于 1970 年分权前中央政府用

于各个区的支出数额，以后每年增加部分资金，并根据

不同的公式分配到各地区。1994 年，对健康基金拨款办

法作了改变，即根据中央政府制定提供服务的人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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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费用（扣除工资税），按大区人口，确定拨款数额。

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分为两部分拨

款，一部分是每年根据地方政府前几年开支的数额来

分配；另一部分为均衡拨款，占总拨款的三分之一，这

部分拨款主要考虑两个因素，即城市大小和财富情况，

具体讲，70%的均衡拨款是用来调整大小城市的差异，

30% 用来调整财富和收入上的差异。

三、西班牙

西班牙政府由中央政府、区政府和地方政府组成。

中央政府对区政府的转移支付包括三部分：

1.一般性转移支付。转移支付数额通过因素法加

以确定，进行资金分配时主要考虑 6 项因素：人口、土

地面积、行政结构（移交给区的公共机构数量）、偏远性

（离首都的距离）和相对财富及财政措施。在不同的领

域，6 项因素的比例不同。

2.专项拨款，此项拨款占区政府总收入的 15%左

右，涉及部门较多。

3.国际补偿基金。此项拨款占西班牙区政府总收

入的 10%左右，目前，该基金的总水平已达到中央政府

投资额的 30%。它的分配仅限于 7 个最贫穷的区。

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，是地方政府收

入的重要来源之一，其数额占地方政府总收入的三分

之一。资金来自市政合作基金，基金的总水平以国内生

产总值的增长率及中央政府支出指数来确定。

四、印度

印度的政府间转移支付有三种方式：

一是财政委员会的转移支付。根据印度宪法的规

定，总统每 5 年任命一个财政委员会，处理以下转移支

付事务：1
.
按税收转让标准（根据贡献、人口、人均邦国

内产值等因素计算），在联邦与邦之间分配规定的一些

税收如个人所得税和联邦消费税等，并确定各邦所占

的比重；2.按宪法规定，制定从税收总额中补助邦财政

的原则；3.根据总统的要求，处理改善财政状况的有关

事务。

二是计划委员会的转移支付。按最新的方案，可供

计划委员会分配的资金（主要来源于借款）30%给小区

邦，70% 给主要邦。对小区邦 90% 采取补助金的方式，

10%采取贷款的方式，以其制定的计划项目为援助的

基础。对主要邦，30% 采取补助金的方式，70%采取贷

款方式，其援助采取因素法，有关因素的权数分别为：

人 口 60% ，人均 邦国 内生产总值 25% ，财政管理

7.5% ，各邦特别问题 7.5%。

三是由中央各部委根据各自的要求，制定标准和

项目的转移支付和专项援助方式。

五、韩国

目前，韩国转移支付的方式有 5 种：

1.地方分享税，将国内税收按法律规定的固定比

例 划给地方政府。根据法律规定，将国内税收的

13.27%分给地方政府，11.8%分给地方教委。

2.地方转移基金。地方转移基金法规定超额土地

税的 50%，酒税的 80%和电话税的 100%直接作为地

方收入。这项基金专门用于地方道路维护、水资源保护

等。

3.国库补助，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专项补助。

主要对自然灾害恢复项目和其它建设性项目以及为鼓

励地方政府开发某些项目提供的财政援助。

4.财政调整补助，主要是汉城等 5 个城市对所属

自治区的转移支付。

5.道府转移支付，一是道府补助即道府对市府和

郡府的专项补助；二是征税补助即对市府和郡府征收

道府税收发生的管理费补偿，实际上是对道府税的分

享。

六、瑞士

瑞士宪法对各级政府的职权都有详细规定，在纵

向划分税权时也是明确的。按照最初的规定，中央政府

征收所有的间接税，州和市政府征收直接税。后来由于

纵向财政不平衡和地区间收入需求的差异，使联邦也

分享了一部分直接税。

为了使各州能提供水平相当的服务，而又不强迫

他们征收比其他州更繁重的税，中央政府主要采取 3

种纵向的财政措施来平衡税收能力的差异。1.联邦税

收的支付。联邦把关税的一部分再分配给各州，同时把

某些职责（如筑路）也下放给各州，让他们代表中央政

府来管理。财政援助按这些职能来计算，支付的转移基

本是无条件的。2.税收分享，这是一种无条件的一般性

收入拨款。原则上是按各地区的财政收入、人口和根据

一种统计标准来衡量的相对财政“需求”来分配的。这

种拨款的财政补偿是由较富裕的州担负的。3.专项拨

款。这是一种有条件的补助拨款，根据上解州优先的政

策来实施。联邦通常按定额分配给各州，并附加要求。

税收的支付和税收的分享是根据州财政能力来实施

的，专项拨款还能起到一些平衡的作用。

对州财政能力的测算包括：1.人均财政收入；2.人
均国民生产总值；3.征税效率（联邦不允许任何州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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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低征税效率来获得更多的拨款）；4.特别开支需求。

七、德国

德国收入分享的财政措施与各级政府的职责是相

符的。联邦和州共享所得税和增值税。中央统一管理税

收立法，地方议会则无权对税收作出法律规定，所有的

税都根据国家统一的税则来测算。

在德国，共享税占总税额的四分之三，所得税的纵

向分配额由宪法限定，除了拨款，任何调整都得通过联

邦和州重新谈判确定的增值税分配额来实现。对各州

之间的收入按三个级别进行分配；第一级是税收的分

配，通过共享税的分享纵向地分配资金。第二级由一种

州际财政平衡机制构成，它是横向分配，没有中央政府

的干涉。一个州的财政能力同一种平衡标准比较（这种

标准由所有州的人均财政能力乘以一个州的人口得

出），州财政能力不足于或超过标准的部分被分级平衡

到各州。第三级用联邦政府的补助拨款又一次进行再

分配，这一级包括向仍低于财政能力的州发放无条件

的补充拨款和专项拨款。主要用于平衡地区差异，特别

是基本设施的差异，促进稳定和发展。

八、印度尼西亚

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分为

一般性切块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。作为财政权力

下放政策的一部分，政府已逐渐提高了 一般性切块补

助在转移支付中所占的份额，1993—1994 财政年度的

一般切块补助份额已由 1986—1987 财政年度的 16%
提高到 20%。

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，有 4 种形式的补助金分别

针对省、区和乡三级政府。1.省级发展补助金旨在协调

部门与地区之间的发展，刺激地方参与经济发展活动。

大部分资金均等地分给各省，其余部分按省面积进行

分配。近年来，地方政府在使用该项资金时有较大的灵

活性，但中央政府仍通过省级政府的预算计划等手段

加强控制。2.区级发展补助金设立于 1970—1971 财政

年度，其目的在于创造和改善就业机会，提高人民对发

展经济的参与程度。传统上该项补助主要用于地方道

路更新和改良。3.乡村发展补助始于 1969—1970 财政

年度，主要是为了鼓励乡村团体发展自己家 乡的公共

活动，该项补助金均等地分配给各乡村，其开支必须用

于购买材料，并使用当地的劳动力。4.欠发达乡村补助

金是新的补助项目，实施细则正在完善中 ，计划于

1994—1995 财政年度推开，首期三年。

专项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小学教育、卫生保健、交

通、绿化及环境保护等项目。该项补助对不同级的地方

政府也采用不同的形式。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的有条

件转移支付有 4 种类型；财政平衡补贴、支持补助金 、

小学教育补贴和乡政府和乡政府人员补贴。中央政府

对区级政府提供 6 项专项转移支付：对自治区的补贴、

区（镇）道路改良补贴 、小学补助金、卫生拨款、造林与

保护拨款、市场设施开发拨款等。

除转移支付外，中央政府还直接通过预算，承担地

方某些发展项目的费用，支持地方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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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 的 财政职能

河北省财政厅赴德考察团

战后成立的联邦德国及目前统一后的德国，是在

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，实行以集权与分权相结合为

基本特征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。这种体制的涵义可归

结为一个简明扼要的公式，即：市场经济+宏观调控+
社会保障。其中，市场经济是基础，是保证微观经济活

力和较高效率的源泉；宏观调控是保证整个国民经济

协调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；社会保障则是维护社会稳

定的重要措施。为了维护这样一种经济体制的正常运

转，国家对这三个主要环节都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职能，

包括反对垄断、保护竞争，推动经济结构合理化，促进

各地区协调发展，支持科技、教育事业，保护生态环境，

以及健全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等。德国财政职能的特点，

可从其财政收支范围、结构和政策方面明显地体现出

来，而且从财政收支规模的绝对量和相对量上还可以

判断出其财政职能的力度。

为了维护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和国家调

控经济职能的有效实现，德国政府通过税收和公债等

形式吸收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大份额，然后通过财政

支出分配到经济、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。以德方向我们

提供的 1992 年数字为例，当年财政支出为 1 6109亿马

克，占同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 53.6%。以如此巨

大的财力作物质基础，财政职能的力度是相当强的。

在力度很强的财政职能中，财政对经济、社会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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